江海职业技术学院
江海院发[2023]14号


关于印发《江海职业技术学院差旅费

报销规定》的通知

各二级单位：

《江海职业技术学院差旅费报销规定》经校党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《江海职业技术学院差旅费报销规定》

江海职业技术学院

2023年3月28日

江海职业技术学院差旅费报销规定

第一章  总则

第一条  为保证出差人员工作与生活需要，规范差旅费报销管理，参照《江苏省省级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》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　　第二条　差旅费是指工作人员离开扬州市城区开展教学、科研及管理等活动所发生的城市间交通费、住宿费、伙食补助费和公杂费。差旅费报销采取发票报销和定额包干相结合的办法。即城市间交通费凭票据按规定报销，住宿费、伙食补助费和公杂费实行定额包干制，结余归己、超额不补。

第三条　学校本着建设节约型校园的原则，严格控制出差人数和天数。

第四条  差旅费报销实行事前报批制度，员工出差前需填写“工作人员出差审批表”（见附件）。省内公务出差需经分管校长同意，出省公务出差还需校长同意，员工探亲差旅费报销由综合管理部审核、校长审批。

第五条  公务出差结束后30日内报销，报销审批按“江海学院日常经费使用审批报销规定”执行，职能部门差旅费报销需经综合管理部加签。

第六条  招生工作差旅费报销规定，由招生处牵头另行制定。

第二章  城市间交通费

第七条  出差人员要按照规定乘坐交通工具，凭据报销城市间交通费。未按规定等级乘坐交通工具的，超支部分自理。

（一）校级领导、正高职称及相当职务人员可以乘坐火车软席（软座、软卧）、高铁（动车）一等座、全列软席列车一等软座、轮船二等舱、飞机经济（普通）舱或其他交通工具。

（二）其他人员乘坐火车硬席（硬座、硬卧）、高铁（动车）二等座、全列软席列车二等软座、轮船三等舱、飞机经济（普通）舱或其他交通工具。

（三）其他交通工具不包括出租小汽车。

第八条  从严控制出差人员乘坐飞机，确因出差路途遥远或出差任务紧急的，经学校领导批准方可乘坐飞机，凭据报销。

第九条  乘坐飞机所往返机场的专线客车费用和航空旅客人身意外伤害保险（限每人每次一份）等，凭据报销。

第十条  出差人员乘坐火车，从晚8时至次日晨7时乘车6小时以上的，或连续乘车12小时的，可购卧铺票，凭据报销。

第十一条  严格控制出差人员使用专车，确需使用专车需经校领导同意。出差人员交通工具采用自驾方式需经出差审批领导同意。                  

第三章  住宿费

第十二条  出差人员住宿费，以城市间交通票据为凭据，按实际住宿天数实行定额包干，包干标准为校级领导每人每天450元、其他人员每人每天350元。

第四章  伙食补助费

第十三条  出差人员的伙食补助费，以城市间交通票据为凭据，按实际出差天数实行包干，包干标准为每人每天100元。

第十四条  参加会议和各类培训班人员，由主办单位收取会务费、统一安排食宿的，在途期间按规定报销伙食补助费，会议期间一律不报销住宿费和伙食补助费。

第五章  公杂费

第十五条  出差人员的公杂费，以城市间交通票据为凭据，按出差天数实行定额包干。包干标准为每人每天80元。若学校派车，不享受公杂费补贴。

第六章  探亲差旅费

第十六条  凡工作满一年以上的未婚工作人员（办理了人事代理的，下同）和夫妻分居两地工作人员每年可报销一次探亲差旅费。已婚工作人员探视父母的每四年可报销一次探亲差旅费，其费用以本人工资、学校津贴之和为计算基数，在百分之三十以内，由本人自理，超过部分按实报销。具体规定如下：

（一）乘火车不分级别，一律报销硬座费。

（二）工作人员探亲不得报销飞机票。因故乘坐飞机的，可按直线车票价报销，多支部分由个人自理。

（三） 工作人员探亲往返途中，限于交通条件，必须中途转车、转船并在中转地住宿的，可补贴一天住宿费，补贴标准为每天350元。

（四）工作人员探亲期间不享受伙食及公杂费补助。

第十七条  本办法自2023年9月1日起实施，学校原相关规定同时废止。

第十八条  本规定由财务处负责解释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